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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池市人民医院委员会文件

院委发〔2021〕49 号

中共河池市人民医院委员会关于印发“一把手”
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通知

各科（部）室：

现将《河池市人民医院“一把手”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河池市人民医院委员会

2021 年 10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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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池市人民医院
“一把手”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和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

“一把手”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》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

会关于加强对“一把手”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实施意见》《河池市

加强对“一把手”和领导班子监督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等相关

规定要求，结合《河池市人民医院集体决策议事规则》、“三定”

方案规定的职能职责和工作惯例，从行使职权的“法定性、准确

性、操作性”出发，按照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“法定职责必须为”

等原则，进一步规范班子“一把手”与副职成员的权力边界，确

保“一把手”权力既不越位又不缺位，现梳理出河池市人民医院

“一把手”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。具体如下:

一、权力清单

（一）关于决策权方面

1.谋划部署主动权。决定对本单位党委、各党支部党建、党

风廉政、意识形态和医疗、行政业务工作的谋划部署，以及工作

的时序安排等。

2.工作分工安排权。决定领导班子成员分工(协助)范围;指

定班子成员临时主持工作、暂代行使一把手职权;委托(授权)班

子成员行使审批、签发等事权。

3.干部日常管理权。对本单位干部的评优评先和惩戒追责，

以及请(休)假、外出、慰问、培训(学习)、值班(勤)安排、考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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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、谈心谈话等事项进行日常管理监督。

4.重要文稿签发权。审定签发涉及本单位稿件、信息、纪要、

通知、请示以及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牵头起草的规章制度、实施

意见等重要文件。

5.重要会议主导权。作为召集(主持)人，决定重要会议(院

党委会、院长办公会议、科主任会议、各种委员会议、专题工作

会议)的时间地点、议题内容、参加(列席)人员，掌握会议节奏、

发言顺序(时间)及表决方式等。

6.机构编制审核权。对本单位的机构设置、职能职责和编制

职数的调整变更等事项，进行审核把关。

7.财务资产处置权。对本单位年度预(决)算的编制、申报或

调整以及固定资产的报废处置等事项,具有主导权。

8.选人用人主导权。对本单位选人用人具有提名权和动议权;

对上级党委到本单位考察使用干部具有推荐权;对干部的提拔使

用、挂职锻炼、轮岗交流，以及在编工作人员考录或选调等具有

主导权。

9.应急指挥处置权。决定对本单位突发事件或重大舆情的应

急处置。

10.联络协调主导权。决定对外交流、联络协调、协同协作

等事项的安排。

（二）关于执行权方面

1.组织传达学习权。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国家法律法规以

及上级的决策部署、指示批示等，及时在本单位(所辖党组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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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组织传达学习。

2.提出贯彻意见权。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国家法律法规以

及上级的决策部署、指示批示等，结合本单位(所辖党组织)实际，

研究制定贯彻执行的意见和措施。

3.贯彻落实部署权。决定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国家法律

法规以及上级的决策部署、指示批示的组织方式、实施手段、力

量配置等。

4.执行反馈报告权。决定向上级报告执行中遇到的困难问

题、进展等情况，并可提出意见建议。

（三）关于监督权方面

1.党建工作监督权。作为党建工作“第一责任人”，对领导

班子成员、所辖各党支部及其负责人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，督促指导党员干部落实有关制度规定。

2.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权。作为党风廉政建设“第一责任人”，

对领导班子成员、所辖各党支部及其负责人履行“一岗双责”、

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3.集体决策监督权。作为单位“一把手”，对领导班子成员

和各科部（室）贯彻落实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督促各项工作目标、工作措施、工作要求的执行落实。

4.个人事项报告监督权。对领导班子成员、处级干部的个人

事项报告情况进行监督。

二、负面清单

（一）严禁对工作敷衍塞责。应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敢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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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当，不得在工作中有推诿、敷衍、扯皮现象，不得把自己等同

于副职成员或普通干部，随意放松职责要求和降低工作标准。

（二）严禁违纪违法以权谋私。应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和纪律

要求，遵纪守法，不得有违规违纪违法或出格行为，不得利用职

权和个人影响以权谋私，不得有生活作风问题和违反社会公德言

行。

（三）严禁直接分管人财物。应由副职成员直接分管，不得

直接分管人事、财务、物资采购等事项。

（四）严禁个人独断重大事项。应严格遵守“三重一大”事

项集体讨论制度，不得由个人决定或以现场办公会、圈阅等方式

作出决定;应执行末位发言表态制，不得对干部职务任免、人员

调整调动、岗位轮转和单位在编工作人员招聘等人事事项，以及

评比考核、表彰奖励、惩戒追责等奖惩事项，作先行发言或作倾

向性发言。

三、监督机制

为使上述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能够有效执行,必须严格落实

监督机制。

（一）公开机制。以中共河池市人民医院委员会正式文件的

形式，公开印发上述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，并在本单位网站公开

发布，接受民主监督。

（二）述评机制。将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执行落实情况纳

入“一把手”个人年度述职报告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报告的内容范

畴，接受评议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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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督导机制。将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执行落实情况纳

入巡视巡察和派驻监督的内容范畴，接受上级和纪检监察部门监

督。

（四）问责机制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

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党内法规和制度规定，接受监督问责。

抄送：河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
河池市人民医院党政办 2021 年 10 月 20 日印发


